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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77        证券简称：东亚药业         公告编号：2024-060 

债券代码：111015        债券简称：东亚转债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设立医药投资基金并共同发起设立 

医药开发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的概述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亚药业”）系一家从

事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上市公司，利用原料药技术与产能

优势，拓展下游制剂业务，实现向原料药+制剂一体化发展转型。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合作设立医药投资基金并共同发起设立医药

开发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与杭州嘉富天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海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临海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海

工投”）、台州市开投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台州嘉富泽立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后续与该合伙企业共同投资设

立一家专业从事制剂开发的杭州善融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证公司”），

由药证公司自主研发或委托 CRO 机构开发制剂产品并申报获取药品注册证书。 

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3,900万元认缴合伙企业等值

份额，占合伙企业股权比例的 26.00%；公司与合伙企业拟共同发起设立药证公

司，分两期出资，第一期：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7,050 万元，其中，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占药证公司注册资本的 99.29%；东亚药业认缴出资

人民币 50 万元，占药证公司注册资本的 0.71%。第二期：认缴总额和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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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缴出资额各方另行商定，东亚药业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5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披露的《东亚药业关于拟合作设立医药投资基金并共同

发起设立医药开发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公司收到合伙企业基金管理人通知，原有限合伙人之一临海工投变更为临海

市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海金投”），临海金投系临海工投的一级全

资子公司，临海金投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认缴金额 4,000 万元。2024 年

5 月 16 日，公司与交易各方签订了《合伙协议》，同日合伙企业完成了工商登记

手续，并取得了由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2024 年 5 月 17

日，公司与合伙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拟成立一家专业从事制剂开发的药证

公司，公司分两期出资，第一期：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7,050 万元，其中，合

伙企业认缴出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占药证公司注册资本的 99.29%；东亚药业认

缴出资人民币 50 万元，占药证公司注册资本的 0.71%。第二期：认缴总额和合

伙企业认缴出资额各方另行商定，东亚药业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50 万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8 日披露的《东亚药业关于合作设立医药投资基金并

共同发起设立医药开发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完成合伙企业首期 1,950 万元人民币出资，即认缴

出资额的百分之五十（50%）。第二期缴付金额为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五十（50%），

具体缴付日期以执行事务合伙人发出的缴付出资通知书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4 年 5 月 25 日披露的《东亚药业关于合作设立医药投资基金并共同发起设

立医药开发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公司收到合伙企业基金管理人发来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合伙企业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5 日披露的《东亚药业关于合作设立医药投资基金并共同发起设立医药开发公司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药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杭州市钱塘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2 日

披露的《东亚药业关于合作设立医药投资基金并共同发起设立医药开发公司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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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近日收到药证公司《缴款通知书》，已完成药证公司首期 50 万元人

民币出资。第二期东亚药业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50 万元，具体缴付日期以药证公

司发出的缴款通知书为准。 

三、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合作设立医药投资基金并共同发起设立医药开发公司，能够充分利

用原料药技术与产能优势，协助公司实现下游制剂业务的拓展，最终实现向原料

药+制剂一体化发展转型。本次投资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做

出的投资决策，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1、本次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运营管理等

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2、主要投资领域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性，且本次投资使用的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规模不超过公司出资额，本次投资不

会影响公司当期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公司将充分关注可能存在的风险，持续关注设立后续推进情况，并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27 日 


